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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18243.htm 六、行政处罚的决定

、程序和执行 （重点） （一）行政处罚的决定 1．决定行政

处罚的原则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

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

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2．处罚前的告知义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权利。 3．当事人的权利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

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

加重处罚。 （二）行政处罚的程序 1．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适

用于当场实施行政处罚的情形。法律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

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

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向当事

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行政处罚决

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

、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

章。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

案。 2．一般程序 除了当场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以外，

其他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一般程序。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



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

人员出示合法证件。询问或者检查时应当制作笔录。对违法

行为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审查调查结果，酌情分

别作出决定： （1）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

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违法行为

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把安全工

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3）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

行政处罚； （4）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

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当在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

书送达当事人。 3．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是在对较重的行政处

罚实施前适用的一种程序。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

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较大

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

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听证程序依照

以下程序组织： （1）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

告知后3日内提出； （2）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

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3）除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4）听证由行政

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

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5）当事人可以亲自

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1～2人代理； （6）举行听证时，调查

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

进行申辩和质证； （7）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



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法

作出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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